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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推動回收業發展  
 

(立法會CB(1)500/13-14(03)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推
動回收業發展 "
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500/13-14(04)
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推動回收業 "
擬 備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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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在 2013年 8月
成立了由政務司司長領導的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

展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旨在加大力度

落實源頭減廢及推動回收業發展。為支援督導委員

會的工作、聯繫回收業界及其他持份者，以及統籌

各 部 門 共 同 研 究 及 推 行 支 援 業 界 的 新 政 策 及 措

施，政府當局建議透過重新調配環境保護署 (下稱 "
環 保 署 ") 的 現 有 人 手 及 由 2014-2015 年 度 至

2016-2017年度開設為期 3年的編外職位 (當中包括

一個環保署助理署長 (下稱 "助理署長 ")職位 )，在環

保署成立一個新科別。  
 
有關回收業的顧問研究  
 
2.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預留經常開

支協助回收業。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推動回收

業發展是本港廢物管理策略的重要環節。環保署已

委託顧問深入研究有關各類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業

務運作和回收情況，探討政府支持回收業可持續發

展的合適方法和切入點。未來數月，政府當局會聯

繫業界和相關持份者，以了解他們的運作情況。  
 

3.  主席進一步查詢顧問研究的詳情，環境保

護署副署長 (2)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委託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 (下稱 "生產力促進局 ")負責該項研究，以深

入研究各類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回收業務，從而為每

類可循環再造物料制訂適切的支援方案和措施。顧

問研究已開始進行，將於 2014年 1月內完成。環境

局局長強調，政府當局以開放的態度探討支持回收

業的可行措施，並會小心考慮顧問研究報告提出的

建議。  
 
4.  葛珮帆議員支持政府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

展的計劃。她詢問，生產力促進局會否在顧問研究

報告內制訂推行不同計劃和措施的時間表和路線

圖，以協助不同種類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回收業務。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2)回應時表示，生產力促進局會

詳細研究不同種類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回收業務，並

向督導委員會提交建議，以便制訂適切的計劃，回

應不同回收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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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葛珮帆議員進一步詢問，督導委員會會否

制訂廢物管理藍圖。環境局局長解釋，成立督導委

員會的目的是統籌政府各部門的源頭減廢工作，並

以更有系統和有效的方式推動回收業發展。由於成

立督導委員會僅僅數月，督導委員會需要時間檢討

現時本地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收集和處置情況、相關

政策及支援措施，方可就日後的廢物管理策略提出

建議。  
 
回收商業價值較低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6.  胡志偉議員關注商業價值較低的可循環再

造物料 (例如廢塑膠 )沒有足夠市場，這些可循環再

造物料最終會棄置於堆填區。為了減低處理廢物的

壓力，政府當局應為不同種類的可循環再造物料開

拓市場。政府當局亦應資助廢物回收商回收商業價

值較低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以投資回收業務。胡議

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制訂清晰的時間表及路線

圖，以確立全面的廢物回收政策，應對本港迫在眉

睫的廢物問題。  
 
7.  環境局局長承認，在公開市場上，商業價

值 較 高 的 可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會 由 回 收 商 收 集 和 處

理，政府不一定需要提供直接援助。不過，如屬價

值較低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如無政府提供援助，則

難以收集和循環再造。本港在 2016年推行都市固體

廢物按量收費計劃後，將有更大的經濟誘因促使市

民在源頭把可循環再造的廢物分類。為了應付收集

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可能增加，督導委員會將會

檢討收集和處置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情況，並探討各

項可行措施，以支援回收業的運作。  
 
支持和援助回收業  
 
8.  陳健波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只鼓勵市

民將廢物從源頭分類，以供本地回收商收集和處

理，亦應尋找推動回收業持續發展的新方法。例

如，政府當局應考慮設立 "回收基金 "提供資助，以

支持本地回收商的運作。  
 



經辦人／部門  
 

 5

9.  陳偉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立法規定本

港實施廢物源頭分類，因為立法較推行不同方案及

計劃以鼓勵市民將廢物從源頭分類，更符合成本效

益。鑒於部分回收業務可能對附近居民造成環境滋

擾，政府當局應協助本地回收商尋找發展業務的合

適用地。環境局亦應與相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緊密

合作，以利便不同回收業務及創造有利回收業的經

營環境。  
 
10.  鍾樹根議員指出，長遠而言，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未必是推動源頭減廢的有效方法，因為隨着

時間過去，市民可能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感到麻

木，繼續產生廢物。本港廢物量不斷上升的問題仍

會存在。教育計劃和宣傳活動雖可提高公眾對減廢

回收的認識，但引導市民改變行為習慣需時。與其

如此，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廢物回收或處理方面提供

直接或間接支持和援助，包括從稅務、技術、土地、

資金等方面推行支援措施，或與部分內地城市進行

區域合作。 

 
11.  在回收廢玻璃樽方面，鍾樹根議員認為，

政府當局應提供足夠誘因，鼓勵本地回收商使用其

收集得來的廢玻璃樽製造玻璃器皿產品，以盡量減

少廢玻璃在製成工程材料或其他循環再造產品 (例
如環保地磚 )的過程中的損耗。當局亦應考慮推廣玻

璃藝術，為廢玻璃物料提供出路。  
 

12.  環境局局長同意有必要在多方面制訂措

施，以為回收業創造更理想的營商環境作為重點。

就此，政府當局建議加強環保署的人手支援，藉此

制訂及推行更有力的措施，協助廢物回收企業在本

港發展業務。此外，督導委員會會在諮詢業界後制

訂政策和措施，並尋找支持本地回收業發展的新方

法。  
 

 
 
 
 
政府當局  

13.  謝偉銓議員得悉本地回收業甚為倚賴把收

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出口，而為廢物出口商提供泊

位是維持回收運作的重要元素。他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廢物出口商現時使用泊位設施的情況，以

及當公眾貨物裝卸區 (下稱 "裝卸區 ")現行租約於

2016年屆滿時，分配裝卸區內合適泊位專供回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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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詳細安排。他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述明如何

監察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下稱 "環保基金 ")資助

的 200個項目使用環保基金，以及回收業可否向環

保基金申請撥款，用以為現有從業員舉辦培訓課

程，以加強他們處理不同種類可循環再造物料 (包括

有毒物料 )的知識。  
 

社區回收網絡 

 

14.  易志明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仍未提出具體

措施，全面解決本地回收業所面對的問題。他關注

社區回收網絡在廢物回收方面的成效 (例如在不同

回收點收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 )。  
 

 
 
 
 
 
 
 
 
 
 
 
 
 
政府當局  

15.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 2011年，本港

廢物回收率為 48%。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2)補充，環

保署在 2005年推出全港家居廢物源頭分類計劃，以

鼓勵市民把廢物從源頭分類作回收之用。在該計劃

下，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會放置在參與計劃的屋

的每幢樓宇內，方便居民把廢物從源頭分類。為進

一步推廣廢物源頭分類，在 2011年，環保署在 18區
設立社區回收網絡，以提高市民對回收再造的認識

及方便公眾參與回收商業價值較低的可循環再造

物料。現時，社區回收網絡設有超過 530個收集點，

全港 200多個屋已參與該網絡。環境保護署副署

長 (2)承 諾 提 供 更 多 關 於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成 效 的 詳

情，供委員參閱。  
 

 
政府當局  

16.  謝偉銓議員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

料，述明當局將會推行甚麼措施，方便單幢住宅樓

宇進行廢物源頭分類。  
 
廚餘管理  
 
17.  李卓人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並無訂立全面

的廢物管理計劃，在如何解決廚餘問題方面，尤其

欠缺良策。他質疑政府當局是否以成立督導委員會

及在環保署設立新科別為藉口，不採取適時的措施

協助本地回收商應對挑戰和困難。鑒於現時把廚餘

棄置於堆填區的做法會帶來氣味滋擾和產生滲濾

污水，需要進一步緩解措施加以處理，對環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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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響，李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工黨的建議，

每年預留 20億元作為經常開支，以推動不同行業和

地區減少廚餘、將廚餘從源頭分類和回收廚餘循環

再造。  
 
18.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本港每天產生不

同種類的廢物。廚餘是本港都市固體廢物的主要成

分，至於其他種類的廢物，各有處理和循環再造的

需要。他表示，政府當局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

處理本港廚餘問題。當局會在不久後推出全面的策

略及行動計劃，以減少廚餘、把廚餘分類和回收廚

餘循環再造。 

 
開設新的廢物減量及回收科的建議  
 
19.  謝偉銓議員支持推動回收業持續發展，但

他關注需要額外人手處理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及推

行新措施以支持業界。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2)解釋，

根據環保署現行編制，環境基建科負責發展及管理

廢物處理設施，並推行減少和回收廢物及將廢物循

環再造的計劃。此外，環保署的其他兩個科別負責

廢物管理政策及計劃。由於監督和推行廢物減量／

回 收 政 策 和 措 施 的 工 作 現 由 環 保 署 不 同 科 別 分

擔，政府當局建議開設新的廢物減量及回收科，由

一名助理署長領導，其轄下設有一支包含 55個非首

長級職位的隊伍，目的是更妥善地統籌協調，以研

究及推行支援回收業的新政策及措施。  
 

 
 
 
 
政府當局  

20.  胡志偉議員表示，鑒於有關未來廢物管理

策略的資料不足，他不會支持環保署開設廢物減量

及回收科及相關人員編制的建議。主席及謝偉銓議

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資料，說明設立廢物減量

及回收科的理據 (包括從其他科別調配的 33個職位

現時所屬的科別和職責 )、調配安排會否影響該等職

位原屬科別的工作，以及把22個有時限職位的開設

期定為 3年的原因。  
 
21.  主席將有關人員編制建議付諸表決。該建

議獲 3名委員贊成， 3名委員反對， 3名委員棄權。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積極制訂適時的措施，以回

應公眾對廢物管理和回收業務的關注，並在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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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於 2014年 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公布這些措施。

否則，當局在 2014年第一季重新把 3個策略性堆填

區擴建計劃的相關撥款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時，有

關建議可能不獲議員支持。她進一步促請政府當局

盡早提供委員要求的相關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1月 22日  


